
鄂前政发〔2022〕22 号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关于开展
全旗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

各镇、旗直各有关部门：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4

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区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

知》（内政发〔2022〕11 号）、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

市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》（鄂府发〔2022〕54 号）要求，为全

面掌握全旗土壤资源状况和土壤质量变化趋势等情况，旗人民政

府决定自 2022 年起组织开展全旗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。现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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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查思路与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

治区和市党委、人民政府关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部

署，遵循土壤普查的全面性、科学性、专业性的原则，衔接已有

成果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部门协作、分级负责、各方参与”的要

求，全面查明查清我旗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、土壤资源现状及变

化趋势，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、性状和利用状况等，全面提升

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，为守住耕地红线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优

化农牧业生产布局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，为加快农

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

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普查对象与内容

（一）普查对象

全旗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

壤。其中，林地、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，未利用

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，如盐碱地等。

（二）普查内容

主要包括土壤性状普查、土壤类型普查、土壤立地条件普查、

土壤利用状况普查四个方面。

1.土壤性状普查。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，普查土壤颜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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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地、有机质、酸碱度、养分、容重、孔隙度、重金属等土壤理

化指标，以及满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元素；在典型区域

普查植物根系、动物活动、微生物数量、类型、分布等土壤生物

学指标。

2.土壤类型普查。以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为基础，对主要土

壤类型采取剖面挖掘观测、采样化验等措施获取相关数据，补充

完善土壤类型。

3.土壤立地条件普查。重点普查野外调查采样点所在区域的

地形地貌、植被类型、气候、水文地质等情况。

4.土壤利用状况普查。重点普查基础设施条件、种植制度、

耕作方式、灌排设施情况、作物产量水平等基础信息和肥料、农

药、农膜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。

三、普查进度安排

2022 年，制定全旗土壤普查实施方案；根据国家、自治区

和市级要求开展全旗盐碱地普查工作。

2023-2024 年，全面开展普查工作，组织开展技术实训指导，

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。其中外业调查采样、内业测

试化验时间截至 2024 年 11 月。

2025 年上半年，完成普查成果整理、数据审核、录入等工

作，汇总形成第三次全旗土壤普查基本数据；下半年，完成普查

成果验收、汇交与总结，形成全旗耕地质量报告和土壤利用适宜

性评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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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普查组织实施

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，涉及范围广、参与部

门多、工作任务重、技术要求高。为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鄂托克

前旗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组（下称工作组），负责普查组织实施

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。工作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旗农

牧局，负责普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。办公室下设综合协

调组、普查技术组、专家咨询组。综合协调组由旗农牧局、旗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旗财政局、旗自然资源局、旗水利局、旗林业

和草原局、旗统计局、旗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相关科室及旗农牧

业生态与资源保护中心主要负责人组成，负责工作统筹、人员调

度、组织协调、资金筹措等；普查技术组由旗农牧局、旗自然资

源局、旗水利局、旗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相关技术人员组成，要

进一步细化分工，分别负责全旗耕地（含园地）土壤、林草地、

未利用地（重点为盐碱地）土壤普查的具体实施工作；专家咨询

组由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组成，负责审查相

关方案、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、技术培训、实地指导等。各组

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，确保高质量完成

普查任务。各镇人民政府是本旗区土壤普查的责任主体，要成立

相应的普查领导机构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系统谋划、统筹推进。

五、普查经费保障

本次土壤普查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承担的工作任

务分担。地方财政负责本区域的外业调查采样、内业测试化验、



— 5 —

技术培训、专家指导服务、数据分析、成果汇总和数据库样品库

建设等。旗直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及时与旗财政局对接，

做好经费预算保障工作。各镇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，将

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，并加强监督审计。各镇可按规

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相关工作。

六、普查工作要求

加强专家技术指导、专业技术人员配置、普查队伍培训，确

保土壤普查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。要强化质量控制，建立普

查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和普查数据质量追溯机制，层层压实责任。

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要求报送普查数据，确保

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任何地区、部门、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

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弄虚作假和篡改普查数据。各镇、

旗直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全国统一的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等现

代化技术手段，提高信息化水平，科学、规范、高效推进普查工

作。要用好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媒体，广泛宣传土壤普

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鄂托克前旗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组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

附件

鄂托克前旗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组

组 长：尤建庆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

副组长：额尔登毕力格 旗农牧局党组书记

王建平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

思军宇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赵治军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

高 丽 旗财政局副局长

苏雅拉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闫 丽 旗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

杨 波 旗水利局副局长

李 明 旗农牧局副局长

梁 富 旗统计局副局长

李锦贤 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

冯玉宏 敖勒召其镇副镇长

邱 虎 上海庙镇副镇长

罗彦鹏 城川镇副镇长

谢建宾 昂素镇副镇长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旗农牧局副局长

李明兼任。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


